
深圳市绿色物业管理专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加快推进我市绿色物业管理发展，充分发挥专

家的技术支撑作用，规范绿色物业管理专家的监督与管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绿色物业管理专家（以下简称专家）

是指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条件和要求，经市政府物业管理行政

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主管部门）考核、批准后进入深圳市绿

色物业管理专家库（以下简称专家库）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条专家库由主管部门组建并负责监督，由深圳市建

设科技促进中心（以下简称促进中心）负责日常管理。

第四条专家库由从事物业管理、绿色建筑运营管理、物

业管理顾问咨询、建筑节能减排、节水和水资源管理、环境

绿化、垃圾分类处理、污染防治等相关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组成。

第五条专家的主要职责如下：

（一）参与我市绿色物业管理发展规划和相关技术文

件的制定工作；

（二）参与我市绿色物业管理项目评价工作；



（三）参与我市绿色物业管理相关培训工作；

（四）为创建绿色物业管理项目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五）承担政府相关部门委托的其他专项工作。

第二章 专家的入库条件及程序

第六条 入选专家库的专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廉洁自律、责任心强；

（二）身体健康，积极响应并能够胜任所委托和参与的

工作；

（三）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满 8 年并具有中级（或以

上）技术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

（四）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熟悉绿色物业

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

第七条 专家入库按照以下程序执行：

（一）本人自荐或所在工作单位推荐，按照主管部门征

集专家的通知要求，报送申请材料；

（二）促进中心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核，并组织培训和

考试；

（三）考试合格，由主管部门审定并向社会公示，公示

无异议的录入专家库。

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国内外特殊专业人员和本行

业内的知名专家，可免培训和考试，直接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并经主管部门审核后可直接录入专家库。

第八条专家入库后，个人执业资格、职称、学历、工作

单位、联系方式等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在 30 日内备齐相关

证明材料提交至促进中心办理信息变更手续，因未按时办理

信息变更手续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专家自负。

第九条在职国家公务员、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不得进入

专家库。上述人员离职、离退休满 3 年且符合本办法规定条

件的，可按程序申请加入。特殊专业人员经主管部门批准的

除外。

第三章 专家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条 专家享有以下权利：

（一）向主管部门提出绿色物业管理发展的意见和建

议；

（二）在工作中独立、充分发表个人意见，不受任何单

位或者个人的干预，并可保留个人意见和建议；

（三）获得我市与绿色物业管理有关的信息及技术资

料；

（四）合法合规获得参与专家工作的劳务报酬；

（五）法律、法规赋予的其他权利。

第十一条 专家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廉洁自律，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接受主



管部门和促进中心的监督与管理；

（二）了解、掌握和研究绿色物业管理的发展动态，及

时向主管部门提供信息和工作建议；

（三）以科学、公正的态度积极参与绿色物业管理有关

的培训、技术咨询、项目评价等工作，在工作中不受干扰，

独立、负责地发表意见，并对个人意见承担责任；

（四）参与专家工作时不得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

处，存在利害关系的，应主动申请回避；

（五）对涉及商业机密、技术秘密和未公开决策负有保

密义务；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 专家的监督与管理

第十二条 促进中心建立专家档案，记录专家的基本信

息、工作次数、通报情况、不良行为和社会反馈信息等内容。

第十三条 促进中心建立专家信息反馈制度，听取有关

各方对专家业务水平、职业道德、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等方

面的意见，核实后记入专家档案。

第十四条 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对专家档案信息每年

进行定期审核，对审核不合格的，或出现本办法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规定情形的，移出专家库。

第十五条 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作为一次不良行



为记入专家档案：

（一）承诺参与专家工作，未按规定时间参与且未说明

原因或未提前请假的；

（二）两次无法联系且未向工作人员说明原因的；

（三）工作存在明显错误的；

（四）被主管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通报批评的；

（五）有其他不良行为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 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其专家资格：

（一）提供虚假材料获取专家资格的；

（二）违反执业规范或职业道德，弄虚作假，或串通损

害他人利益的；

（三）违反有关规定向外界透露保密信息，造成严重不

良影响的；

（四）一年内产生两次及以上不良行为记录的；

（五）帮助隐瞒违法违规行为的；

（六）经举报查实有行贿或受贿行为的；

（七）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且情节严重的。

第十七条 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其专家资格：

（一）自愿退出专家库；

（二）因工作变动、健康等原因无法继续参与工作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


